
114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2月15日 

⼀、委員組成                                                                

召集人：張淳溱委員 

委員：李佩珊委員、張淳溱委員、張宏達委員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矯正機關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之運作適切否?」，並於 114 年 12月 15 日(星期一)召開 114 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會議議程包含相關業務單位簡報及視察。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114年12月15日於彰化看守所(下稱彰所)召開本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請衛生科針對「矯正機關收容人緊急

外醫檢視表之運作適切否?」專題報告。委員至會議室與該所相關業務主管進行議題專案報告及綜合討論。 

2. 114年10月1⽇收受外部視察⼩組陳情信⼀封。由外部視察⼩組委員授權機關開拆後，核⽰由戒護科及總務科就陳情內容調

查後先⾏處置，後將處置情形告知並於114年12月15日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說明。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矯正機關收容人緊急

外醫檢視表之運作適切

否?」 

有關明115年第1季外部視察會議，考量搬遷過渡期，擬於原址

召開，確切時地俟總務科通知為準。本次報告依矯正署函示辦

理之最新「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內容涵蓋意識、血壓等12

項關鍵指標，將醫療判斷轉化為客觀數據，俾利第一線人員迅

速研判。全案區分一般與緊急外醫流程，並與內外傷紀錄表相

互勾稽，以強化處置效率，確保留存完整軌跡，落實執法透明

及收容人醫療人權保障。 

無太大建議，對於目前採用之檢視表予以高

度肯定。該表單係經法務部邀集專家研議並

歷經實務修正，具備相當之公正性與專業基

礎。落實此機制首重保障機關權益，透過客

觀數據佐證，可有效避免因同仁經驗落差或

疏忽衍生之風險；只要依規定落實執行，面

對家屬時即具備充分說服力，並能大幅降低

醫療爭議，誠屬正確之施政方向。 

114年10月1日收容人匿

名陳情外部視察信箱反

映彰化看守所目前收容

人數已達四百餘人，嚴

重超收，致使現行飲食

配給量不足，收容人普

遍有進食不足情形，甚

至僅能以白飯充飢，建

請總務科立即檢視並改

善伙食供應；另因舍房

擁擠悶熱且無排風扇，

中央台復以自身位置溫

度（28度）為基準，拒

絕開啟第三支電風扇，

無視舍房內實際高溫與

樓下之溫差。請貴監總

務科盡速視察並增設各

房排風設備，同時修正

風扇開啟標準，務請重

視收容人權益並予以改

善。 

1、關於舍房設施及伙食管理乙案，請業管單位說明部分舍房未

裝設風扇之考量，並研議是否將收容人數密度納入增設排風設

備之評估依據，同時釐清新所廳舍是否規劃設置空調系統；另

針對伙食份量疑義，請一併檢視膳食菜單及消耗月報表，以確

認供餐數量是否充足，並查明本案處理情形是否已正式函復陳

情人。 

2、授權機關開拆陳情信後處理如下: 本案因屬匿名陳情無法逕

予回復，謹就查處情形報告如下：首就伙食部分，經查主副食

均依人數比例及契約規範足量供應，依8、9月月報表顯示食材

採購量顯有增加，且總務科每日驗收並與廠商協調，針對飲品

濃度及菜量問題，經10月18日實地訪查確認已改善且供應無

虞，戒護科亦持續強化場舍分菜流程管控，以杜絕分配不均。

次就舍房通風事宜，考量機關搬遷在即，除既有視同作業單位

及走廊設有調節用大型風扇外，暫不新增固定排風設備；惟鑒

於頂樓日曬及超收致體感溫度升高，電扇開啟標準已由中央台

調整為2樓主管桌溫度（達28度即啟用），以符實需。目前相關

設備均依規定充足運作，且隨氣溫下降，反映案件已顯著減

少，預期未來遷建後將可徹底解決硬體限制問題。 

經綜合檢視相關資料及反應時間，本案問題

應已獲妥善解決。另經檢視廚餘狀況，顯示

主要係因收容人個人口味差異所致，並非伙

食供應不足。該陳情案雖於114年10月1日提

出，惟查證後確認屬先前撰寫之舊案，相關

事項早已於9月膳食會議中處理，並經10月

18日現場查察確認有明顯改善。此外，建議

於明年115年2月左右召開會議，並安排前往

新址進行場勘，以利後續規劃。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案由 處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年7月16日外部視察專用意見箱陳情信反

應，建議有關 HIV 收容人若有攜帶 HIV 藥物

卻無藥袋、處方籤等佐證，可詢問當事人於

何醫院就醫，主治醫師、個管師係誰並致電

雙重確認，繞道驗藥程序，減低行政作業時

間。 

依「監獄及看守所收容人健康資料調查辦

法」，機關雖可調查收容人入所前醫療資

料，然需耗費時間，亦無法保證一定查得到

資料，為維護戒護及用藥安全，新收帶藥入

所仍應以攜入藥袋、處方明細資料或有醫囑

證明為主要查核方式。若難以處理，亦會請

衛生主管機關(衛生局)協助收容人用藥之取

得。 

解除列管。 

五、附件(會議紀錄) 


